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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附

修正 「 臺南市學校財團法人及其他非營利之私法人辦理學校型態實

臉教育申請許可辦法」 。

附修正 「 臺南市學校財圍法人及其他非營利之私法人辦理學校型

態實臉教育申請許可辦法」



臺南市學校財團法人及其他非營利之私法人辦理學校型

態實驗教育申請許可辦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臺南市學校財團法人及其他非營利之私法人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申請許

可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於一百零五年一月十九日發布，茲因學校型態實驗教

育實施條例修正及配合臺南市法制作業準則第六條第三項所定之法制體例，爰

擬具本辦法修正草案，修正重點如下： 

一、配合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修正援引之法規條次。（修正條文第一條、

第五條、第十一條至第十三條及第十六條） 

二、增訂任務編組性別比例限制之但書規定。（修正條文第七條） 

三、酌修文字。（修正條文第二條、第三條、第五條至第十三條、第十六條及第

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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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學校財團法人及其他非營利之私法人辦理學校型

態實驗教育申請許可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為辦理本市學

校財團法人（（以下簡稱

學校法人）及其他非營

利之私法人辦理學校

型態實驗教育申請許

可，並依學校型態實驗

教育實施條例（以下簡

稱實驗教育條例）第二

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訂

定本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學校

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

例（以下簡稱本條例）

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

定訂定之。 

配合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實施條例修正授權依據

並增補本辦法訂定目的

與酌修文字。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

機關為本府教育局。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

機關為臺南市政府教

育局。 

酌修文字。 

第三條 本辦法適用範

圍如下： 

一、主管機關主管之私

立國民中學或國

民小學、私立高級

中等學校附設之

國民中學部及國

民小學部，申請改

制為私立實驗教

育學校者（以下簡

稱實驗學校）。 

二、學校法人或其他非

營利之私法人申

請設立主管機關

主管之實驗學校

第三條 本辦法適用範

圍如下： 

一、主管機關主管之私

立國民中學或國

民小學、私立高

級中等學校附設

之國民中學部及

國民小學部，申

請改制為私立實

驗 教 育 學 校 者

（以下簡稱實驗

學校）。 

二、學校財團法人（（以

下 簡 稱 學 校 法

人）或其他非營

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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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利之私法人申請

設立主管機關主

管 之 實 驗 學 校

者。 

第四條 財團法人私立

國民中學或國民小學，

應先依私立學校法第

八十七條第二項規定，

變更為學校法人及所

設私立學校後，始得申

請改制或設立實驗學

校。 

第四條 財團法人私立

國民中學或國民小學，

應先依私立學校法第

八十七條第二項規定，

變更為學校法人及所

設私立學校後，始得申

請改制或設立實驗學

校。 

本條未修正。 

第五條 學校法人申請

將所設私立國民中學

或國民小學改制為實

驗學校者，應具備下列

各款條件： 

一、申請前三年內運作

正常，且無重大財

務缺失。 

二、申請前三年內無因

情節重大而受私

立學校法第五十

四條、第五十五條

或第七十八條之

處分。 

三、符合實驗教育條例

第十四條第一項

各款規定。 

第五條 學校法人申請

將所設私立國民中學

或國民小學改制為實

驗學校者，應具備下列

各款條件： 

一、申請前三年內（，學

校法人及所設私

立國民中學或國

民 小 學 運 作 正

常，且無重大財

務缺失。 

二、申請前三年內（，學

校法人及所設私

立國民中學或國

民小學無因情節

重大而受私立學

校 法 第 五 十 四

條、第五十五條

或第七十八條之

處分。 

配合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實施條例修正第三款援

引之法規條次並酌修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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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符合本條例第十二

條第一項各款規

定。 

第六條 學校法人及其

他非營利之私法人申

請設立實驗學校者，應

具備前條各款條件。 

第六條 學校法人及其

他非營利之私法人申

請設立實驗學校者，應

具備下列各款條件： 

一、申請前三年內，學

校法人及所設私

立國民中學或國

民小學及其他非

營利之私法人運

作正常，且無重

大財務缺失。 

二、申請前三年內，學

校法人及所設私

立國民中學或國

民小學無因情節

重大而受私立學

校 法 第 五 十 四

條、第五十五條

或第七十八條之

處分。 

三、符合本條例第十二

條第一項各款規

定。 

酌修文字。 

第七條 主管機關為辦

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計畫（以下簡稱實驗教

育計畫）許可與實驗學

校改制、設立之審議及

監督等相關事項，應組

第七條 主管機關為辦

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計畫（以下簡稱實驗教

育計畫）許可與改制、

設立實驗學校之審議

及監督等相關事項，應

一、為避免已積極透過各

項徵詢推薦管道，

仍無法依規定之性

別比例遴聘適當成

員情形，爰參酌臺

南市政府及所屬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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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審議會（以下簡稱實驗

教育審議會）。 

  實驗教育審議會置

委員九人至十九人，由

主管機關就熟悉實驗

教育之下列人員聘

（派）兼之，其中第四

款及第五款之委員人

數合計，不得少於委員

總人數五分之二： 

一、主管機關代表。 

二、具有教育、法律、

會計或財務金融

專業之專家、學

者。 

三、校長及教師團體代

表。 

四、本人或子女曾接受

實驗教育者。 

五、實驗教育相關團體

代表。 

實驗教育審議會任

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

少於委員總人數三分

之一。但已積極透過各

項徵詢推薦管道，仍無

法依規定之性別比例

遴聘（派）適當委員，

經敘明理由簽會本府

性別平等辦公室後，陳

組成學校型態實驗教

育審議會（以下簡稱實

驗教育審議會）。 

  前項實驗教育審議

會置委員九人至十九

人，由主管機關就熟悉

實驗教育之下列人員

聘（派）兼之，其中第

四款及第五款之委員

人數合計，不得少於委

員總人數五分之二（任任

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

少於委員總人數三分

之一： 

一、主管機關教育局代

表。 

二、具有教育、法律、

會計或財務金融

專業之專家、學

者。 

三、校長及教師團體代

表。 

四、本人或子女曾接受

實驗教育者。 

五、實驗教育相關團體

代表。 

  前項委員任期二年，

期滿得續聘（派）兼之（。

任期內出缺時，得補行

聘（派）兼（，其任期至

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機關任務編組作業

原則第七點第三項

第二款規定，增訂

第三項。 

二、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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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府層長官同意者，不

在此限。 

  前項委員任期二年，

期滿得續聘（派）兼之（任

任期內出缺時，得補聘

（派）兼至原任期屆滿

之日為止。實驗教育審

議會主席，由委員互推

產生。 

  實驗教育審議會委

員，均為無給職，且不

得參與其所監督之實

驗學校辦理之實驗教

育。 

  實驗教育審議會為

行使職權，得指派委員

攜帶證明文件，赴實驗

學校進行訪視、調查，

並得要求學校承辦人

員提出報告或提供必

要之文書資料及物品任

必要時，亦得洽請有關

機關協助執行。 

實驗教育審議會主席，

由委員互推產生。 

 實驗教育審議會委

員，均為無給職，且不

得參與其所監督之實

驗學校辦理之實驗教

育。 

 實驗教育審議會為

行使職權，得指派委員

攜帶證明文件，赴實驗

學校進行訪視、調查，

並得要求學校承辦人

員提出報告或提供必

要之文書資料及物品任

必要時，並得洽請有關

機關協助執行。 

第八條 實驗學校辦理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以

下簡稱實驗教育），應

維護學生基本人權，積

極營造友善校園之教

育環境，並遵守實驗教

育條例第六條各款之

規定。 

第八條 實驗學校辦理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以

下簡稱實驗教育），應

維護學生基本人權，積

極營造友善校園之教

育環境，並遵守本條例

第六條各款之規定。 

酌修文字。 

第九條 實驗教育條例 第九條 本條例第七條 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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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第一項所定實

驗教育計畫主持人（以

下簡稱計畫主持人），

於學校法人申請改制

者，為校長或學校法人

指定之人任於學校法人

或其他非營利之私法

人申請設立者，為法人

之代表人或法人指定

之人。 

第一項所定實驗教育

計畫主持人（以下簡稱

計畫主持人），於學校

法人申請改制者，為校

長或學校法人指定之

人任於學校法人或其他

非營利之私法人申請

設立者，為法人之代表

人或法人指定之人。 

第十條 學校法人或其

他非營利之私法人申

請辦理實驗教育，應由

其指定之計畫主持人

擬具實驗教育計畫，於

預定辦理實驗教育之

該學年度開始一年前，

向主管機關提出，經實

驗教育審議會審議通

過並由主管機關許可

後，始得辦理。 

  前項實驗教育計畫，

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學校名稱。 

二、實驗教育名稱。 

三、學校所在地。 

四、教育理念及計畫特

色。 

五、課程及教學規劃。 

六、學校制度。 

第十條 學校法人或其

他非營利之私法人申

請辦理實驗教育，應由

其指定之計畫主持人

擬具實驗教育計畫，於

預定辦理實驗教育之

該學年度開始一年前，

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經送實驗教育審議會

審議通過（，由主管機關

許可後，始得辦理。 

  前項實驗教育計畫，

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學校名稱。 

二、實驗教育名稱。 

三、學校所在地。 

四、教育理念及計畫特

色。 

五、課程及教學規劃。 

六、學校制度。 

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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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行政運作、組織型

態。 

八、設備、設施。 

九、實驗規範。 

十、校長資格與產生方

式、教職員工資格

及進用方式。 

十一、學生入學、學習

成就評量、學生事

務及輔導方式。 

十二、社區及家長參與

方式。 

十三、財務規劃。 

十四、預計招收學生人

數。 

十五、實驗期程及步

驟。 

十六、自我評鑑方式。 

十七、計畫主持人及參

與人員背景資料。 

  前項第十三款之財

務規劃，包括經費需

求、來源、收費基準、

用途（具體說明收支款

項符合實驗教育目

的）、依法辦理信託或

投保責任保險及專款

專用。 

  第二項實驗教育計

七、行政運作、組織型

態。 

八、設備、設施。 

九、實驗規範。 

十、校長資格與產生方

式、教職員工之

資 格 及 進 用 方

式。 

十一、學生入學、學習

成就評量、學生

事務及輔導之方

式。 

十二、社區及家長參與

方式。 

十三、財務規劃。 

十四、預計招收學生人

數。 

十五、實驗期程及步

驟。 

十六、自我評鑑之方

式。 

十七、計畫主持人及參

與 人 員 背 景 資

料。 

  前項第十三款之財

務規劃，包括經費需

求、來源、收費基準、

用途（具體說明收支款

項符合實驗教育目

的）、依法辦理信託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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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期程，為三年以上十

二年以下。但經主管機

關許可續辦者，得予延

長，每次延長期限為三

年以上十二年以下。 

  第一項申請，主管機

關應於受理申請之日

起三個月內作成決定任

必要時得延長一次，並

以三個月為限。 

投保責任保險（、有無專

款專用。 

  第二項實驗教育計

畫期程，為三年以上十

二年以下。但經主管機

關許可續辦者，得予延

長，每次延長期限為三

年以上十二年以下。 

  第一項申請，主管機

關應於受理申請之日

起三個月內作成決定任

必要時得延長一次，並

以三個月為限。 

第十一條 前條第二項

第九款實驗規範，應依

其實驗教育計畫之特

定教育理念，擬訂實驗

教育條例第三條第一

項所定學校制度、行政

運作、組織型態、設備

設施、校長資格與產生

方式、教職員工之資格

與進用方式、課程教

學、學生入學、學習成

就評量、學生事務與輔

導及社區與家長參與

等事項，並載明不適用

實驗教育條例第九條

第一項所定法律相關

規定。 

第十一條 前條第二項

第九款實驗規範，應

依其實驗教育計畫之

特定教育理念，擬訂

本條例第三條第一項

所定學校制度、行政

運作、組織型態、設備

設施、校長資格與產

生方式、教職員工之

資格與進用方式、課

程教學、學生入學、學

習成就評量、學生事

務與輔導及社區與家

長參與等事項，並載

明不適用本條例第八

條第一項所定法律相

關規定。 

配合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實施條例修正援引之法

規條次並酌修文字。 

第十二條 學校法人申

請改制、設立或其他非

第十二條 學校法人申

請改制、設立或其他非

配合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實施條例修正第一項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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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利之私法人申請設

立實驗學校，應由各該

法人之代表人於學年

度開始六個月前，依實

驗教育條例第十五條

及第十六條規定，擬具

改制或設校計畫，向主

管機關提出申請，經實

驗教育審議會審議通

過後，由主管機關許可

改制或設立。 

  前項改制或設校計

畫，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學校名稱。 

二、改制或設校之時

程。 

三、改制前學校狀況或

預定設校規劃。 

四、學校位置、面積及

相關資料。 

五、規劃中或現有組織

編制及班級師生

人數。 

六、法人登記證書。 

七、法人資產狀況及經

會計師簽證之財

務報表。 

八、前三年學校經費概

算及籌措方式。 

九、法人之代表人、擬

營利之私法人申請設

立實驗學校，應由各該

法人之代表人於學年

度開始六個月前，依本

條例第十二條及第十

三條規定，擬具改制或

設校計畫，向主管機關

提出申請，經實驗教育

審議會審議通過後，由

主管機關許可改制或

設立。 

  前項改制或設校計

畫，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學校名稱。 

二、改制或設校之時

程。 

三、改制前學校狀況或

預定設校規劃。 

四、學校位置、面積及

相關資料。 

五、規劃中或現有組織

編制及班級師生

人數。 

六、法人登記證書。 

七、法人資產狀況及經

會計師簽證之財

務報表。 

八、前三年學校經費概

算及籌措方式。 

九、法人之代表人、擬

引之法規條次並酌修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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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或現任之校長、

教師及其他人員

之相關資料或同

意受聘意願書。 

  第一項改制或設立

實驗學校之審議，免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

其分校分部設立變更

停辦辦法之規定，提審

查小組及私立學校諮

詢會審議或提供諮詢。 

  第一項申請，主管機

關應於受理申請之日

起三個月內作成決定任

必要時，得延長一次，

並以三個月為限。 

聘 或 現 任 之 校

長、教師及其他

人員之相關資料

或同意受聘意願

書。 

  第一項改制或設立

實驗學校之審議，免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

其分校分部設立變更

停辦辦法之規定，提審

查小組及私立學校諮

詢會審議或提供諮詢。 

  第一項申請，主管機

關應於受理申請之日

起三個月內作成決定任

必要時，得延長一次，

並以三個月為限。 

第十三條 實驗教育條

例第十六條所定申請

改制或設立實驗學校

之校地、校舍及教學設

備（，應符合足夠進行實

驗教育之基本教學及

行政需求。實驗教育審

議會得參採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校地、校舍及

教學設備之相關規定

進行審議。 

  前項校地及校舍，申

請人應檢附所有權人

同意該校於實驗教育

實施期間內，得合法使

第十三條 本條例第十

四條第一項所定申請

改制或設立實驗學校

之校地、校舍及教學設

備應符合足夠進行實

驗教育之基本教學及

行政需求。實驗教育審

議會得參採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校地、校舍及

教學設備之相關規定

審議。 

  前項校地及校舍，申

請人應檢附所有權人

同意該校於實驗教育

實施期間內，得合法使

一、配合學校型態實驗教

育實施條例修正第

一項援引之法規條

次。 

二、酌修文字與標點符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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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並經依法公證之證

明文件。 

  第一項校地、校舍及

其他不動產之處分、設

定負擔、購置或出租，

應經學校法人或非營

利私法人之董事會或

最高機關之決議，依私

立學校法第四十九條

規定辦理。 

用並經依法公證之證

明文件。 

  第一項校地、校舍及

其他不動產之處分、設

定負擔、購置或出租，

應經學校法人或非營

利私法人之董事會或

最高機關之決議，依私

立學校法第四十九條

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 申請改制或

設立實驗學校經許可

者，三年內未完成改

制、籌設及立案，主管

機關得廢止其實驗教

育及學校改制或設立

之許可。 

第十四條 申請改制或

設立實驗學校經許可

者，三年內未完成改

制、籌設及立案，主管

機關得廢止其實驗教

育及學校改制或設立

之許可。 

本條未修正。 

第十五條 實驗教育計

畫內容有變更或停辦

之必要時，應於預定實

施之該學年度開始六

個月前，向主管機關提

出，經送實驗教育審議

會審議通過，由主管機

關許可後，始得辦理。 

  前項實驗教育計畫

經主管機關核定變更

或停辦者，仍應繼續辦

理至現有學生畢業為

止或輔導轉學。 

第十五條 實驗教育計

畫內容有變更或停辦

之必要時，應於預定實

施之該學年度開始六

個月前，向主管機關提

出，經送實驗教育審議

會審議通過，由主管機

關許可後，始得辦理。 

  前項實驗教育計畫

經主管機關核定變更

或停辦者，仍應繼續辦

理至現有學生畢業為

止或輔導轉學。 

本條未修正。 

第十六條 實驗教育計

畫結束六個月前，計畫

第十六條 實驗教育計

畫結束六個月前，計畫

配合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實施條例規定，將原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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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應提出結果報

告（，並得同時提出續辦

之申請。 

  前項實驗教育結果

報告，應報各該主管機

關送實驗教育審議會

審議（，並作為是否許可

續辦之參考。 

  第一項續辦之申請、

審議及許可程序，準用

第九條至前條規定。 

主持人應提出成果報

告書。 

六條及第十七條，整併合

一並酌修文字（，其以下條

次依序遞移。 
第十七條 計畫主持人

依本條例第十條第一

項規定提出續辦之申

請者，應依本條例第十

條第二項及第十五條

第一項規定檢附實驗

計畫成果報告書及評

鑑結果報告（，作為主管

機關是否許可續辦之

參考。 

  前項續辦（，其申請、

審議及許可程序，準用

第十條及第十一條規

定。 

第十七條 實驗學校違

反實驗教育條例或實

驗教育計畫、經實驗教

育評鑑結果辦理不善、

不通過或有影響學生

權益之情事時，主管機

關應採取下列全部或

部分措施： 

一、輔導。 

二、糾正。 

三、限期整頓改善。 

四、停止招生或減少招

生人數。 

五、停辦實驗教育計

第十八條 實驗學校違

反本條例或實驗教育

計畫、經實驗教育評鑑

結果辦理不善、不通過

或有影響學生權益之

情事時，主管機關應採

取下列全部或部分措

施： 

一、輔導。 

二、糾正。 

三、限期整頓改善。 

四、停止招生或減少招

生人數。 

五、停辦實驗教育計

一、酌修文字。 

二、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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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主管機關對實驗學

校採取前項第四款或

第五款之措施前，應先

提請實驗教育審議會

審議，並對就讀學生採

取必要之補救措施。 

（（（（實驗教育計畫經停

辦或不續辦之實驗學

校，其為經許可改制

者，主管機關應廢止其

改制許可，恢復原有辦

學型態任其為許可設立

者，主管機關應廢止其

設立許可。 

畫。 

  主管機關對實驗學

校採取前項第四款或

第五款之措施前，應先

提請實驗教育審議會

審議，並對就讀學生採

取必要之補救措施。 

  實驗教育計畫經停

辦或不續辦之實驗學

校，其為經許可改制

者，主管機關應廢止其

改制許可，恢復原有辦

學型態任其為許可設立

者，主管機關應廢止其

設立許可。 

第十八條 實驗教育計

畫經停辦或不續辦者，

應依學生意願留校或

輔導轉學任必要時得由

主管機關協助分發學

生至主管機關主管之

其他學校。 

第十九條 實驗教育計

畫經停辦或不續辦者，

應依學生意願留校或

輔導轉學任必要時得由

主管機關協助分發學

生至主管機關主管之

其他學校。 

條次變更。 

第十九條 實驗學校辦

理實驗教育經評鑑成

績優良者，主管機關應

予獎勵任實驗成果有推

廣價值者，主管機關應

舉行公開發表會、學術

研討會或教學觀摩會，

以分享實驗經驗。 

第二十條 實驗學校辦

理實驗教育經評鑑成

績優良者，主管機關應

予獎勵任實驗成果有推

廣價值者，主管機關應

舉行公開發表會、學術

研討會或教學觀摩會，

以分享實驗經驗。 

條次變更。 

第二十條 本辦法自發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自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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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日施行。 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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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學校財團法人及其他非營利之私法人辦理學校型
態實驗教育申請許可辦法修正草案 

第 一 條   為辦理本市學校財團法人（以下簡稱學校法人）及其他非營利

之私法人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申請許可，並依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實施條例（以下簡稱實驗教育條例）第二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訂定

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本府教育局。 

第 三 條   本辦法適用範圍如下： 

一、主管機關主管之私立國民中學或國民小學、私立高級中等學

校附設之國民中學部及國民小學部，申請改制為私立實驗

教育學校者（以下簡稱實驗學校）。 

二、學校法人或其他非營利之私法人申請設立主管機關之主

管實驗學校者。 

第 四 條  財團法人私立國民中學或國民小學，應先依私立學校法第八

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變更為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後，始得申

請改制或設立實驗學校。 

第 五 條   學校法人申請將所設私立國民中學或國民小學改制為實驗學

校者，應具備下列各款條件： 

一、申請前三年內運作正常，且無重大財務缺失。 

二、申請前三年內無因情節重大而受私立學校法第五十四

條、第五十五條或第七十八條之處分。 

三、符合實驗教育條例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規定。 

第 六 條  （學校法人及其他非營利之私法人申請設立實驗學校者，應具

備前條各款條件。 

第 七 條  主管機關為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計畫（以下簡稱實驗教育

計畫）許可與實驗學校改制、設立之審議及監督等相關事項，應組

成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審議會（以下簡稱實驗教育審議會）。 

 （實驗教育審議會置委員九人至十九人，由主管機關就熟悉實驗

教育之下列人員聘（派）兼之，其中第四款及第五款之委員人數合

計，不得少於委員總人數五分之二： 

一、主管機關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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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具有教育、法律、會計或財務金融專業之專家、學者。 

三、校長及教師團體代表。 

四、本人或子女曾接受實驗教育者。 

五、實驗教育相關團體代表。 

  實驗教育審議會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人數三

分之一。但已積極透過各項徵詢推薦管道，仍無法依規定之性別

比例遴聘（派）適當委員，經敘明理由簽會本府性別平等辦公室

後，陳請府層長官同意者，不在此限。 

  前項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派）兼之任任期內出缺時，

得補聘（派）兼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實驗教育審議會主席，

由委員互推產生。 

  實驗教育審議會委員，均為無給職，且不得參與其所監督之

實驗學校辦理之實驗教育。 

  實驗教育審議會為行使職權，得指派委員攜帶證明文件，赴

實驗學校進行訪視、調查，並得要求學校承辦人員提出報告或提

供必要之文書資料及物品任必要時，亦得洽請有關機關協助執行。

第 八 條   實驗學校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以下簡稱實驗教育），應

維護學生基本人權，積極營造友善校園之教育環境，並遵守實驗

教育條例第六條各款之規定。 

第 九 條   實驗教育條例第七條第一項所定實驗教育計畫主持人（以下

簡稱計畫主持人），於學校法人申請改制者，為校長或學校法人

指定之人任於學校法人或其他非營利之私法人申請設立者，為法

人之代表人或法人指定之人。 

第 十 條   學校法人或其他非營利之私法人申請辦理實驗教育，應由其

指定之計畫主持人擬具實驗教育計畫，於預定辦理實驗教育之該

學年度開始一年前，向主管機關提出，經實驗教育審議會審議通

過並由主管機關許可後，始得辦理。 

  前項實驗教育計畫，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學校名稱。 

二、實驗教育名稱。 

三、學校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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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育理念及計畫特色。 

五、課程及教學規劃。 

六、學校制度。 

七、行政運作、組織型態。 

八、設備、設施。 

九、實驗規範。 

十、校長資格與產生方式、教職員工資格及進用方式。 

十一、學生入學、學習成就評量、學生事務及輔導方式。 

十二、社區及家長參與方式。 

十三、財務規劃。 

十四、預計招收學生人數。 

十五、實驗期程及步驟。 

十六、自我評鑑方式。 

十七、計畫主持人及參與人員背景資料。 

  前項第十三款之財務規劃，包括經費需求、來源、收費基準、

用途（具體說明收支款項符合實驗教育目的）、依法辦理信託或

投保責任保險及專款專用。 

  第二項實驗教育計畫期程，為三年以上十二年以下。但經主

管機關許可續辦者，得予延長，每次延長期限為三年以上十二年

以下。 

  第一項申請，主管機關應於受理申請之日起三個月內作成決

定任必要時得延長一次，並以三個月為限。 

第（十一（條   前條第二項第九款實驗規範，應依其實驗教育計畫之特定教

育理念，擬訂實驗教育條例第三條第一項所定學校制度、行政運

作、組織型態、設備設施、校長資格與產生方式、教職員工之資

格與進用方式、課程教學、學生入學、學習成就評量、學生事務

與輔導及社區與家長參與等事項，並載明不適用實驗教育條例第

九條第一項所定法律相關規定。 

第（十二（條   學校法人申請改制、設立或其他非營利之私法人申請設立實

驗學校，應由各該法人之代表人於學年度開始六個月前，依實驗

教育條例第十五條及第十六條規定，擬具改制或設校計畫，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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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提出申請，經實驗教育審議會審議通過後，由主管機關許

可改制或設立。 

  前項改制或設校計畫，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學校名稱。 

二、改制或設校之時程。 

三、改制前學校狀況或預定設校規劃。 

四、學校位置、面積及相關資料。 

五、規劃中或現有組織編制及班級師生人數。 

六、法人登記證書。 

七、法人資產狀況及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 

八、前三年學校經費概算及籌措方式。 

九、法人之代表人、擬聘或現任之校長、教師及其他

人員之相關資料或同意受聘意願書。 

  第一項改制或設立實驗學校之審議，免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及其分校分部設立變更停辦辦法之規定，提審查小組及私立學校

諮詢會審議或提供諮詢。 

  第一項申請，主管機關應於受理申請之日起三個月內作成決

定任必要時，得延長一次，並以三個月為限。 

第（十三（條   實驗教育條例第十六條所定申請改制或設立實驗學校之校

地、校舍及教學設備，應符合足夠進行實驗教育之基本教學及行

政需求。實驗教育審議會得參採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地、校舍及

教學設備之相關規定進行審議。 

  前項校地及校舍，申請人應檢附所有權人同意該校於實驗教

育實施期間內，得合法使用並經依法公證之證明文件。 

  第一項校地、校舍及其他不動產之處分、設定負擔、購置或

出租，應經學校法人或非營利私法人之董事會或最高機關之決

議，依私立學校法第四十九條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   申請改制或設立實驗學校經許可者，三年內未完成改制、籌

設及立案，主管機關得廢止其實驗教育及學校改制或設立之許

可。 

第（十五（條   實驗教育計畫內容有變更或停辦之必要時，應於預定實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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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年度開始六個月前，向主管機關提出，經送實驗教育審議會審

議通過，由主管機關許可後，始得辦理。 

  前項實驗教育計畫經主管機關核定變更或停辦者，仍應繼續

辦理至現有學生畢業為止或輔導轉學。 

第（十六（條  實驗教育計畫結束六個月前，計畫主持人應提出結果報告，

並得同時提出續辦之申請。 

 前項實驗教育結果報告，應報各該主管機關送實驗教育審議

會審議，並作為是否許可續辦之參考。 

  第一項續辦之申請、審議及許可程序，準用第九條至前條規

定。 

第（十七（條   實驗學校違反實驗教育條例或實驗教育計畫、經實驗教育評

鑑結果辦理不善、不通過或有影響學生權益之情事時，主管機關

應採取下列全部或部分措施： 

一、輔導。 

二、糾正。 

三、限期整頓改善。 

四、停止招生或減少招生人數。 

五、停辦實驗教育計畫。 

  主管機關對實驗學校採取前項第四款或第五款之措施前，應

先提請實驗教育審議會審議，並對就讀學生採取必要之補救措

施。 

  實驗教育計畫經停辦或不續辦之實驗學校，其為經許可改制

者，主管機關應廢止其改制許可，恢復原有辦學型態任其為許可

設立者，主管機關應廢止其設立許可。 

第（十八（條   實驗教育計畫經停辦或不續辦者，應依學生意願留校或輔導

轉學任必要時得由主管機關協助分發學生至主管機關主管之其他

學校。 

第（十九（條   實驗學校辦理實驗教育經評鑑成績優良者，主管機關應予獎

勵任實驗成果有推廣價值者，主管機關應舉行公開發表會、學術

研討會或教學觀摩會，以分享實驗經驗。 

第（二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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